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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性合同 

 合同总金额：1,380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合同金额在公司经营层审批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本次合同是公司的首个考

场运维服务项目，若该项目能顺利实施，则标志着公司的运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已

形成标准化和可复制性，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意义。 

 本次合同中已就双方的违约、纠纷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有可能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导致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

收到了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的《中标通知书》，该通知书确认公司为深圳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园山考场运维服务项目的中标单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7月 19日披露的《东方时尚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2）。

近日，公司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就上述中标项目正式签订了《2022 年园

山考场运维服务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380 万元。本次合同金额在

公司经营层审批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名称：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负责人：徐炜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莲花支路 1006号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合同对方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为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的

机关单位，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签署方 

甲方：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乙方：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内容 

乙方负责管理甲方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康经路与沙荷路交汇处宗地

号 G02101-0402、管理线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场地,按照本协议和招标文件的标准

和要求，为该场内 47.46 万平方米区域场所和 2.3万平方米建筑，提供场地设施

安全、清洁、工程、绿化道路管养、人员驳接、秩序管理和辅助考试人员的招聘

培训管理等保障服务；负责本项目设置的岗位人员的招聘、培训、日常管理和工

作管理。甲方按照约定给乙方支付服务费用。 

（三）服务项目期限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需有授权委托书）签字并加盖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鉴于本项目为长期服务性质，合同期满时，甲方

可根据项目的需要、当年的财政预算、延续时的采购政策、乙方的履约情况决定

是否延续合同；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延续合同时，延续合同有效期每次一年，最

多只能延续 2次。双方确认延续合同的，甲方应与乙方另行签署书面合同。 

（四）合同金额：1,380万元人民币 

（五）付款方式： 

1、本协议双方签署并公告结束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 30%，即人民

币 414万元； 



2、2022年 9月 30日前，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 30%，即人民币 414万元； 

3、2023年 3月 30日前，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 30%，即人民币 414万元； 

4、2023年合同期满后，甲方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款

10%，即人民币 138 万元。 

（六）违约责任 

1、本合同任意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

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双方约定因为下列事由所导致之损害或导致乙方不能履行本合同约定义

务的，乙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1）发生治安或刑事案件（包括但不限于军事行为、武装冲突、暴动、抢

劫、破坏、爆炸、火灾、盗窃等），但因乙方故意或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而直接

导致的情况不在此限。 

（2）因考场内建筑或设施本身固有瑕疵所致、非因乙方管理原因所致的相

关损害。 

（3）因甲方未履行本合同及相关招标文件下应属于甲方的义务导致乙方不

能按本合同及相关招标文件所述的要求及标准提供相应的服务。 

（4）乙方员工利用工作之便非法获取或者泄露甲方工作秘密，给甲方造成

损失的，经市政府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或司法部门确定该损失确属乙方责任，乙方

应做出全部赔偿。 

（5）除上述各款外，其它不可归责于乙方的事由而导致的任何损失。 

（6）因乙方违约行为导致甲方产生的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包括但不仅限

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七）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1、本合同适用中国法律（仅为本合同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法律）并应根据中国法律解释。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

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解决不成，甲、乙任何

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诉讼期间，除争议内容外，甲乙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的其他事项。 

3、本合同的终止、撤销、无效均不影响前款约定的效力。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是公司的首个考场运维服务项目，若该项目能顺利实施，则标志着

公司的运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已形成标准化和可复制性，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

推动意义。 

五、风险提示 

本次合同中已就双方的违约、纠纷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有可能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导致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6日 


